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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V-CEDB01 SV013 陳仲尼 152 (2) 工商業 
SV-CEDB02 SV012 莊豪鋒 152 (3) 電訊 
SV-CEDB03 SV010 吳傑莊 152 (2) 工商業 
SV-CEDB04 SV011 姚柏良 152 (2) 工商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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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6-27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SV-CEDB01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SV013) 
 

 

總目：  (152) 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分目：  (-) -   

綱領：  (2) 工商業  

管制人員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 (李頌恩 ) 

局長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 
就“內地企業出海專班” 2026-2027 年度的工作，請提供綜合各政策局及部

門所需的基本開支估算。  
 
提問人：陳仲尼議員  
 
答覆：  
 
2025 年《施政報告》宣布整合香港的外地辦事處，包括投資推廣署、香港

貿易發展局 (貿發局 )和香港駐內地的辦事處，組成一站式平台，成立跨局、

跨部門、跨機構的「內地企業出海專班」(「出海專班」)，主動招攬內地企

業利用香港平台「出海」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(商經局 )局長督導「出海專

班」工作及協調各政策局、部門和機構，按不同內地企業的需要「量身定

制」全方位支援服務，以助力它們透過香港「出海」。  
 
除商經局外，「出海專班」成員包括律政司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、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 (財庫局 )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、投資推廣署、貿發局、香港金融

管理局 (金管局 )、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(港交所 )、香港生產力促進局

(生產力局 )，以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。「出海專班」工作已納入這些專班

成員的日常工作之中，例如：投資推廣署的主要工作正是吸引境外 (包括內

地 )的企業落戶香港；貿發局一向有協助本地企業在境外擴展業務和協助企

業與專業服務界別進行對接；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亦恆常與政制及內地事

務局轄下各駐內地辦事處協作，協同舉辦推廣活動與內地企業對接；財庫

局、金管局和港交所負責就企業所需金融服務、上市融資等事宜提供政策

和支援服務；生產力局為香港及內地科創企業提供技術和標準等專業支援

等。各專班成員投放在支持「出海專班」工作的資源已納入各自的整體開

支預算中，難以分開量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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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投資推廣署作為「出海專班」督導委員會秘書處，負責統籌「出

海專班」與內地企業的對接，以及負責執行其他投資推廣新工作。該署計

劃開設一個為期 3 年，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有時限非公務員職

位為助理署長，同時增加共 26 名非首長級人員註。該助理署長及兩個公務

員職位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總額預計分別是約 324 萬元和約 290 萬元 (包括

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)；而其餘 24 名非首長級合約人員及當地聘請人

員的每年平均開支則合共不多於約 1,746 萬元，為期 3 年。  
 
此外，貿發局在 2026-27 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獲批一次性 500 萬元額外撥

款，以設立跨界別專業服務電子平台，向內地出海企業配對香港專業服務，

為其提供個案形式的專業諮詢及支援。貿發局已在 2026 年 3 月 20 日推出

該平台，並在 4 月 14 日推出「出海全球通」，進一步加強有關服務。  
 
註：  包括在投資推廣署香港總部開設兩名公務員及 5 名非公務員合約員工職位、在 5 個駐

內地辦事處和其轄下的聯絡處開設共 16 名當地聘請人員職位，並在 3 個駐海外經濟貿

易辦事處增加共 3 名當地聘請人員職位。 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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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6-27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SV-CEDB02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SV012) 
 

 

總目：  (152) 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分目：  (-) -   

綱領：  (3) 電訊  

管制人員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 (李頌恩 ) 

局長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 
(a) 據悉， “易通行 ”服務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申請登記成為 “已獲認證

的發送人 ”的個案需時約 11 個月才獲完成處理。請說明有關個案耗時

處理的原因為何。  
 
(b)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設立機制，對有用戶涉及電騙個案的電訊商處以罰

則，令電訊商加強 “認識你的客戶 ” (know your customer, “KYC”) 的工

作，並攔截懷疑涉及電騙的用戶發出的短訊，從而有助打擊電騙個案。 
 
提問人：莊豪鋒議員  
 
答覆：  
 
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(通訊辦 )記錄，運輸署於 2024 年 2 月 23 日向

通訊辦申請登記以「 # HKeToll」成為「已登記的短訊發送人名稱」。通訊

辦於第 10 個工作天 (即 2024 年 3 月 8 日 )批准有關申請，並於同日通知運

輸署可開始使用「 # HKeToll」作為其「已登記的短訊發送人名稱」。運輸

署及隧道費服務商隨即與相關電訊服務供應商 (電訊商 )商討相關技術細節

及安排提升「易通行」系統，以應付「易通行」每日龐大的交易量，當相

關安排及系統更新工作完成後，運輸署遂於 2024 年 10 月 28 日起以

「 #HKeToll」發出短訊予本地流動服務的「易通行」用戶；同時停用沒有「 #」
號開首的發送人名稱。  
 
按「短訊發送人登記制」，電訊商會攔截並非由「已獲認證的發送人」發

出但發送人名稱含「 #」號的短訊。通訊辦亦會根據包括警方等不同來源所

獲得的資料，要求電訊商加強攔截其他冒充「已獲認證的發送人」身分發

出的懷疑欺詐短訊。另一方面，通訊事務管理局 (通訊局 )已制定業務守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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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電訊商監察自其網絡及系統打出的電話及發出的短訊，一旦發現某電

話號碼打出電話或發出短訊的模式 (例如於短時間內打出大量電話／發出

大量短訊 )懷疑涉及詐騙活動，電訊商會暫停有關電話號碼的電訊服務。  
 
另外，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 (實名登記制 )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全面實施，

規定所有在本地發出及使用的電話智能卡 (包括上台月費服務和電話儲值

卡 )均須於啟動服務前完成實名登記。通訊局已發出「實施電話智能卡實名

登記制度的指引」(「指引」)，就實施實名登記制向電訊商提供實務和行政

指引。若電訊商違反「指引」及其牌照的相關條件，通訊局可按照現行《電

訊條例》 36B 條發出書面指示強制該電訊商必須遵從「指引」，或根據第

36C 條就違反「指引」及其牌照的相關條件的行為施加罰款等。通訊辦會

繼續督促電訊商嚴格遵守上述的業務守則及指引，並將懷疑涉及電騙的個

案交由警方處理。  
 
有關通訊辦就實名登記制的優化措施，已在 CEDB030 詳細列出，在此不予

重覆。 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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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6-27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SV-CEDB03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SV010) 
 

 

總目：  (152) 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分目：  (-) -   

綱領：  (2) 工商業  

管制人員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 (李頌恩 ) 

局長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 
CEDB107 的答覆中顯示，截至 2026 年 2 月底，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有 3 919
宗申請懷疑涉及違法行為，貸款額約 114 億元，當中 2 259 宗個案 (涉及約

61 億元貸款 )是於貸款提取後才被發現。請問政府當局有否向相關借款企

業追討已提取的貸款，及成功追討的金額為何？  
 
提問人：吳傑莊議員  
 
答覆：  
 

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 (計劃 ) 由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 (按證保險公司 )
負責執行和管理。按證保險公司及貸款機構以審慎的商業原則檢視拖欠貸

款的個案，並採取合適的追討行動，務求減低政府的損失。  
 
按證保險公司一直與貸款機構緊密合作，致力妥善處理違約個案，並與借

款企業商討可行的還款方案，例如在過渡期內只償還利息或部分本金，以

期借款企業可盡快在債務重整安排下繼續營運，並逐步恢復正常還款。  
 
如貸款機構未能與借款企業達成還款協議或借款企業拒絕合作，貸款機構

會考慮採取合適的追討／法律行動，包括要求相關企業及擔保人償還貸款、

向法院提交清盤呈請及／或破產呈請等。如未能聯絡個案的債務人，貸款

機構會向其餘的擔保人追討欠款。  
 
就懷疑涉及違法行為的個案，貸款機構及按證保險公司一直與執法機構緊

密溝通合作，包括向執法機構作出舉報並提供協助。相關個案由執法機構

負責處理及調查，當中有部分涉事借款企業的資產已被凍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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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按證保險公司的最新資料，截至 2026 年 2 月底，在百分百特別擔保產

品下，於貸款提取後被懷疑涉及違法行為的個案有 2 259 宗，涉及約 61 億

元貸款，而已收回的貸款本金合共超過 8 億元。當中有 44%的個案 (即 999
宗 )，涉及約 23 億元貸款，借款企業正按時還款；其餘 56%的個案 (即 1 260
宗 )，涉及約 38 億元貸款，借款企業未有按時還款。貸款機構按各個案的

情況作出跟進，會採取合適的追討／法律行動，並與執法機構緊密合作，

務求減低政府的損失。政府和按證保險公司會繼續密切監察情況。  
 

– 完  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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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6-27年度  答覆編號  
 開支預算  

SV-CEDB04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 

(問題編號：SV011) 
 

 

總目：  (152) 政府總部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
分目：  (-) -   

綱領：  (2) 工商業  

管制人員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 (李頌恩 ) 

局長：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 
(a) 就政府當局預留 1 億元，試行與相關機構合作，聚焦吸引具備嶄新元素

的大型國際展覽來港，當局會否要求展覽主辦單位於指定場地舉辦展

覽以符合資格申請資助？  
 
(b) 灣仔北重建項目的最新進展如何？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第二期擴建工程

於 2028 年落成前，政府當局有何措施增加香港會議展覽場地的供應以

應付需求？  
 
提問人：姚柏良議員  
 
答覆：  
 
2026-27 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公布，為推動展覽業進一步發展和品牌建設，

香港特別行政區 (特區 )政府會預留 1 億元，試行與相關機構合作，聚焦吸

引具備嶄新元素的大型國際展覽來港，把香港打造成展示內地及海外品牌

的首選平台，並吸引高消費的商務旅客和帶動高增值經濟活動。我們正制

訂相關安排及執行細節。  
 
有別於過往透過獎勵計劃資助展覽場租，我們將試行以更靈活的方式提供

財政資助，與法定機構及相關機構合作，善用其專業知識、網絡及配套服

務，以物色具嶄新元素和質素的大型國際展覽落戶香港，藉此為會展業注

入新動力，並將香港打造成為內地及海外首選的品牌展示平台。相關財政

資助將不限於展覽場租，我們亦不會規定獲資助展覽必須在指定場地舉行，

讓主辦單位有更大彈性安排切合相關展覽活動的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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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為了長遠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會展業樞紐的卓越地位，並回應

業界對展覽場地殷切的需求，特區政府正繼續按計劃推展香港會議展覽中

心附近的灣仔北重建項目，以及亞洲國際博覽館 (亞博館 )第二期擴建工程。

香港機場管理局已開展亞博館的擴建工程，項目預計在 2028 年落成。至於

灣仔北重建項目，當中涉及將灣仔北 3 座政府大樓、告示打道花園及港灣

消防局用地重建為會展設施、酒店等。涉及灣仔北 3 座政府大樓有關用戶

部門的重置項目建築工程以及港灣消防局重置項目正繼續進行，預期將於

2027 年年底完成。在推展這兩項計劃的同時，我們會更靈活地運用現有場

地以滿足需求，同時繼續透過不同措施吸引具經濟效益的會展活動在港舉

行，以保持香港在會展業上的優勢。  
 

– 完  – 


